
蓝山县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蓝政复决字 〔2023〕第16号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于 2023年9月

27 日通过邮寄方式提出的投诉举报作出答复不服，于 2023 年

10 月 30 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

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

被申请人： 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某某，职务：局长

申请人： 曾某某，男，汉族，1999年3月 24 日出生，身

份证号： 43042619990324XXXX, 住湖南省衡阳市长丰大道多牛世

界。

。

。

申请人请求：1、 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投诉是

否受理违法。2、 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受理投诉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 于 2023年 9 月 27 日 通过邮寄挂号信(单号：

XA50484439443)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出投诉举报案外人“蓝山

县神盾科技有限公司”违反广告法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，要求

投诉和查处商家违法行为。被申请人于2023年9月30日签收。

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 第四条县级

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

工作。

第七条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时提出投诉和举报，或者提

供的材料同时包含投诉和举报内容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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